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展少数民族

教育事业，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领导和支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少数民族

教师队伍的素质，办好各级各类民族学校(班)，在经

费、教师配备方面对民族学校(班)给予适当照顾，并根

据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

人教育。

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后阶段的少数民族考生，招生

时给予适当照顾。

第十条 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

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的国有企

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自有资金比例

方面给予优惠。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本条例第十条所列

企业以及生产经营少数民族用品企业的贷款，可以根

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条件，予以贴息。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企业纳税确有困

难的，税务机关依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

减税或者免税。

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合

理设置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生产加工、供应网点，并

在投资、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十四条 对城市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用品定

点生产企业的优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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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第十五条 宗教院校变更校址、校名、隶属关系、

培养目标、学制、办学规模等以及合并、分设和终止，应

当按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宗教院校实行特定的教师资格认定、

职称评审聘任和学生学位授予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宗教事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应当经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到所在地外国人工作管

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 宗教团体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

（以下称寺观教堂）开展培养宗教教职人员、学习时间

在 3 个月以上的宗教教育培训，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第四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寺观教堂和其他固

定宗教活动处所。

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区分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制定，报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设立宗旨不违背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的

规定；

（二）当地信教公民有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

的需要；

（三）有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

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

（四）有必要的资金，资金来源渠道合法；

（五）布局合理，符合城乡规划要求，不妨碍周围单

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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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今年冬天您家是怎么取暖的呢？您是否还在为高昂的取暖费而挨冻

呢？纽恩泰空气能帮您解决后顾之忧，用最低的电价享受更节能、更环保、

更舒适的温度。

纽恩泰空气能，一机两用，冬季采暖，夏季制冷，是十八届亚运会专供

产品。空气能可代替壁挂炉、锅炉、空调、采暖制冷设备。比燃气燃煤节能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每平米只需 12 元就能让您家温暖如春，同时还可享

受国家补贴电价政策。适用于小院、单元楼、洗浴、宾馆的热水、采暖、制

冷。现在国家提倡节能减排，空气能得到广泛推广，用于学校、加油站、政

府机关单位等煤改电项目。温空气能主要是靠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转换成

高温气体把水加热达到节能的目的，用电只是辅助。

空调是靠氟制冷，吹出来的风使用久了有害健康，而空气能靠水制

冷，吹出来的风更柔和更舒适，老人和小孩都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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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恩泰引领采暖 走进变频空气能时代

节能热线：18535948811 地 址：交警队对面往东 200米纽恩泰空气能

猪 瘟 （Classical swine

fever，CSF）是由黄病毒科瘟病

毒属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高

度接触性、出血性和致死性传

染 病 。世 界 动 物 卫生 组 织

（OIE）将其列为必须报告的动

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

物疫病。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控

制和扑灭猪瘟，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

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国家

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

范。

1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猪瘟的诊

断、疫情报告、疫情处置、疫情

监测、预防措施、控制和消灭

标准等。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一切从事猪（含驯

养的野猪）的饲养、经营及其

产品生产、经营，以及从事动

物防疫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2诊断
依据本病流行病学特点、

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可作出初

步诊断，确诊需做病原分离与

鉴定。

2.1流行特点
猪是本病唯一的自然宿

主，发病猪和带毒猪是本病的

传染源，不同年龄、性别、品种

的猪均易感。一年四季均可发

生。感染猪在发病前即能通过

分泌物和排泄物排毒，并持续

整个病程。与感染猪直接接触

是本病传播的主要方式，病毒

也可通过精液、胚胎、猪肉和

水等传播，人、其它动物如鼠

类和昆虫、器具等均可成为重

要传播媒介。感染和带毒母猪

在怀孕期可通过胎盘将病毒

传播给胎儿，导致新生仔猪发

病或产生免疫耐受。

2.2临床症状
2.2.1 本规范规定本病潜

伏期为 3-10 天，隐性感染可

长期带毒。

根据临床症状可将本病

分为急性、亚急性、慢性和隐

性感染四种类型。

2.2.2典型症状

2.2.2.1 发病急、死亡率

高；

2.2.2.2 体 温 通 常 升 至

41℃以上、厌食、畏寒；

2.2.2.3 先便秘后腹泻，或

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

2.2.2.4 腹部皮下、鼻镜、

耳尖、四肢内侧均可出现紫色

出血斑点，指压不褪色，眼结

膜和口腔黏膜可见出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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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八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政治权利。

第九条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

第十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

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第十一条 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

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

任用干部时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重视

培养、选拔女干部担任领导成员。

国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十二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

会员，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推荐女干部。

第十三条 对于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

批语或者合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听取和采

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和

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报复。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四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

第十五条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

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

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权利。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

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

施，保障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第十七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

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义务。

除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经当地人

民政府批准的以外，对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

年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当地人民

政府予以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

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

政府、社会、学校应针对适龄女性儿童

少年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受完当地规定年限

的义务教育。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把

扫除妇女中的文盲、半文盲工作，纳入扫盲

和扫盲后继续教育规划，采取符合妇女特点

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组织、监督有关部

门具体实施。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

术培训。

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

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活

动，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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